
黄宗羲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论之再研究

耘 耕

在 《 明夷待访录
·

原法 》 篇中
,
黄宗羲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

: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

把黄氏的这一观点说成是
“

法治理论
” ,
而且是

“ 民主主义的法治理论
” ,
是时下常见诸论

著和教材的一种看法
。

其实对黄氏的观点还有再加研究和讨论的必要
。

一
、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与
“

有治人无治法
”

“
有治人无治法

”
一语出自 《 荀子 》 。

荀子所谓的
“
治法

”

是指
“
良法

” ,
即三代圣人

之法
。

荀子总结三代至战国的历史经验
,
认为三代有圣人创制之

“

治法
” , 又有

“
治人

”

来

实施这种
“

治法
” ,

故而天下大治
。

战国之世
,

天下大乱
,
原因何在呢 ? 他指出

, 问题不在于

没有
“
治法

” ,
而在于缺少

“

治人
” 。

他说
: “

三代虽亡
,
治法犹存

。 ” ① 因 而
,
致 治 之

方
,
不是

“
急得其势

” ,
重新立法

,
而应急得其人

,
充分发挥象他那样的

“
大 儒

” 、 “

治

人
”
的作用

,
切实贯彻执行三代之

“

治法
” 。 “

有治人无治法
”
便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发的

。

这句话的意思是
:
能致天下于大治的

“

治人
”

是有的
, ,
但不存在自然而然地治好天下 的

“

治

法
” 。

荀子是赞成
“

治法
”
的

,
不能笼统说他轻视法的作用

。

在先秦孔
、

孟
、

荀 三 家儒 学

中
,
荀学最重视法

, 《 荀子 》 中讲法最多
,
这已有公论

。

但在荀子看来
, “

治 人
”

更 重 于

“
治法

” 。

从荀子礼法思想的整体来说
,
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

,
君主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人

治主义
。

从这个意义上可 以说
,
荀子的

“

有治人无治法
”

是一种人治论
。

黄宗羲的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论乍一看似乎是荀子
“

有治人无治法
” 的反命题

,
实际

上并非如此
。

荀子说
,
他的时代

“

治法犹存
” ,

唯缺
“

治人
” 。

黄宗羲则认为
,
他的时代

,

首先缺少的是
“

治法
” 。

他说
: “

三代以上有法
,
三代 以下无法

。 ’

这里的
“

无法
” ,

指无
“
天下之法

” ,
亦即无

“
治法

” 。

请看他论道
:

“
夫古今之变

, 至秦而一尽
,

、

至元而又一尽
,
经此二 尽之后

,
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

营者荡然无具… …
。 ” ②

这就是说
,
秦以前 尚有

“

古圣王
”
之 “

治法
”

存在
。

这一看法正与荀子相合
。

黄宗羲 反 复

告诉人们
,
自秦 以降

, “

治法
”

湮灭
,
元代以后

, 更是
“

荡然无具
” ,

剩下的只 是 专 制 君

主的
“
非法之法

” 。 必
自非法之法梗桔天下人之手足

, 即有能治人之人
,
终不胜其牵挽嫌疑

之顾盼
。 ”

在
“

非法之法
”

的栓桔下
, “

治人
”

被捆住手脚
,
难以有所作为

。

因此
,
黄宗羲

① 《
荀子

`

荣辱 》

② 《 明夷待访录 》 。

本文引文凡 出该书者不 再 注明
.



疾呼
,
当务之急是恢复先王之

`治法劝 ,

“

使先王之法而在
,
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 其人是也

,
则可以无不行之意 , 其人非

也
,
亦不至深刻罗 网

,
反害天下

。

故日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

在
“

治法
”

尚存的时代
,
强调

“
治人

” , 在
“

治法
”
已经

“

荡然无具
”

的时代
,
强调应先恢

复
“

治法
, ,

而后
“

治人
,
才能发挥作用

。

前者是荀子的主张
,
后者是黄宗羲 的 改 作

。

其

实
,
两者在思路上并无二致

。

首先
,
他们使用的概念相同

,
都讲

“

治法
” 、 “

治人
” 。

黄宗

羲并没有引入或创造出诸如
“
法治

” 、 “

人治
”
之类的新名词

。

其次
,
他们 在先 应 有

“
治

法
”

这一点上也相同
。

只是荀子认为
, 三代

“

治法
”

在他的时代原本就存在着
,
黄宗羲则以

为他的时代全无
“

治法
” ,

须先一一恢复之
。

再次
,

他们关于
“

治法
”

的价值标准是一致的
,

都推崇三代
“

先王之法
” 。

最后
,
他们还都认为

, “

治法
”

须得
“

治人
”

才能发挥作用
。

荀

子的主张 己不必复述
。

黄宗羲的
“

后有治人
” ,

显然是要有
“

治人
”

的
,
这只是 个 先 后 间

题
,
不是要不要的间题

。

他说
,
有了

“

治法
分 之后

, “

其人是也
,
则可 以无不行 之 意 , 其

人非也
,
亦不至深刻罗 网

, ’

反害天下
。 ” “

其人是也
”

的
“

人
” ,

指
“

治 人
” 。

有 了
“

治

人
” , “

治法
”
才

“
可 以无不行之意

” 。

这同苟子的
“

有君子
,
则法虽省

, 足以遍矣
”
是一

样的逻辑
。

①

综上所述
,
黄宗羲的命题与荀子的命题在法的价位观和法的思维方法上都是一致的

,
不

存在什么
“
法治与人治的对立

”
·

。

黄宗羲说
,
在

“

非法之法
”
猖撅

, 巫须复兴三代之法的时

候
, “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

,
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分 。

这
“

即论者
”

指 谁 ? 有 人 认

为是荀子
。

荀子生活在先秦时代
,
怎么会成为黄宗羲抨击的

“

即论者
” 呢 ?

“

即
” ,

当时之

谓也
。 “

即论者
” ,

指当时仍教条地死守荀子在先秦时代所持的观点的人
,

也就是黄宗羲在同

一篇文章中所讥刺的
“

俗儒之勤说
”

的
“

俗儒
” 。

在明清之际
,

三代圣人
“ 天下之法

”
已

“

荡

然无具
”
的情况下

,
再重弹

“

有治人无治法
万
的老调

,
在黄宗羲看来便是

“
俗儒 之 黝说

”

一

厂
。

几
、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与民主主义法治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这一命题的主旨既然是强调恢复三代
“

先王之 法
” 、 “

天 下 之

法
, ,

即黄宗羲所说的
“ -

一通变
, 以复井田

、

封建
、

学校
、

卒乘之旧
” ,

所 以
, 它与近代

民主主义的法治论不是一回事
。

近代法治的含义可 以说是众说纷纭
。

撷众说之精粹
,
有一个基本点是相互认同的

,
即法

治的关键之处在于与民主制相联系
, 以民主政体为基础

。

法治同它所依附的民主制一样
,
是

反君主制的产物
。

我们应当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准则上去评析黄宗羲的
“

有治法而后有

治人
” `

论
。

这里涉及到黄宗羲的另一个著名命题
: . 天下为主

,

君为客
。 ”

有人认为
,

这是民主思想

的启蒙
,

可与西方卢梭的民权学说相媲美
。

黄宗羲所谓的
“
主

” ,

是不是国体意义上当家作主

的主人
,
或国家权力所有者意义上的主权者 ? 不是的

。

这里的主和客仍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文

化观念所生发出来的主客关系
,
意为

: 天下是万民的天下
,
不是君主一人的天下 , 君主不过

是万民请来的客人
, 不能反客为主

,
窃夭下为己有

,
而应以万民之生死安乐为职志

,
即所谓

① 《 荀子
·

君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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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

,

为夭下也
” 。

它所揭示和强调的是孟子所谓的对 “独夫妙 、 `民

贼
”

可诛
、

可伐
、

可革
。

所 以
,
他赞叹说

: “

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
” , “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

其君
,
视之如寇仇

,
名之为独夫

, 固其所也
。 ”

可见
, “

天下为主君为客
”

所 称 的主 客关

系
,
其实还是本末

、

主辅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

这一命题在本质上仍应归属于儒学民本思

想的范畴之 内
,
而不是近代的民权学说

。

正由于此
,
黄宗羲在猛烈地抨击专制君主之后

,
仍不废君主制

。

他所企望的就是以明君

代替暴君与昏君 , 限制君权
,
使君主不能独裁专断而

“

私天下
” 。

他论臣道及扩大 相 权
,

至君臣共治
、

君相共治而止
。

他指出
, 天子传子不传贤

,
因而君主不都是贤能的

,
要用宰相

传贤来加以补救
。

这是针对朱元璋废除宰相制而发的
。

他说
: “

有明之无善治
,
自高皇帝罢

承相始也
。 ”

他不但主张恢复相制
,
而且要求扩大相权

,
因为

“
天下之大

,
非一 人 之 所 能

治
。 ”

具体办法是
: “

天子批红 , 天子不能尽
,

、

则宰相批之
,
下六部施行

。 ”
他把这称之为

“ 以宰相而摄天子
” ,

使宰相与天子
“

同议可否
” ,

实现
“

君相共治
” ’ 。

黄宗羲论臣道
,
着

眼于提高为臣者以
“

天下为事
”

的主体意识
,
要求为臣者懂得

, “
我之出而仕也

,
为天下

,

非为君也 , 为万民
,
非为一姓也

。 ”
这样的臣才配称

“ 君之师友
” 。

他们与君的关系就好象

一起拉大木头的人
,

前唱后诺
,

共掌治国之权
,
实现

“

君臣共治
” 。

所有这些设想中
,
君主都

仍然是高居于宰相
、

众臣之上的主权者
。

天子之位是
“

传子尸而世袭的
,
天子手握

“

批红
”

的实权
。

这绝不是论者所谓的虚君制或责任内阁制
。

而所谓
“

君之师友
” 、 “

同议可否
”
等

等
,
也基本上不出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相对君主主义理论和作君之师

、

君之相的人生理想之范

围
。

再来看黄宗羲的
“

学校议政
”

设想
。

论者以为它已具有近代议会政治的雏 型
,
恐 非确

当
。

黄宗羲是这样构划的
:
学校不仅应培养人才

,
而且要参与政治 , 太学

“

祭 酒
”
位 同 宰

相 , 天子
、

宰相
、

百官都须定期到太学听祭酒评论政治得失
: “

祭酒南面讲学
, 天子亦就弟

子之列
。

政有缺失
,
祭酒直言无讳

” ,
从而做到

“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
天 子 之 所 非未 必

非
” ,

而由学校来
“

公其是非
” , 地方官同样应象学生一样就地方学校听取老师的批评

、

质

询
: “

郡县官政事缺失
,
小则纠绳

,
大则伐鼓号于众

。 ,
黄宗羲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儒生士大

夫要求参预议政和监督的强烈愿望
。

然而
,
它同议会政治无关

。

学校议政
,

载于经传
。 《 左

传 》 襄公三十一年就有郑人在乡校
“

议执政之善否
”

的记载
,
孺家以此为三代遗制

。

黄宗羲

的上述构想仍在这一传统的思维模式之内
,
它没有涉及到学校议政权

、

监督权的权力来源间

题
。

质言之
,
黄宗羲的学校议政并不是民意代表机关的议政

,
而是

“
大儒

” 、

退休宰相 ( 黄

宗羲认为
,
太学祭酒应由退休宰相担任 ) 对君主的谏净辅拂

,
是士大夫对君主 政 治 的

“

清

议
” ,

最多加上太学生的集体上书
。

所以
,
他提供的可作为学校议政之风范的典型

,
是汉代

士大夫的
“

清议
”
及宋代太学生的

_

L书
: “

东汉太学三万人
,
危言深论

,
不隐豪强

,
公卿避

其贬议 , 宋诸生伏网褪鼓
,
请起李纲 , 三代遗风

,
惟此犹为相近

。 ”

显然
,
黄宗羲的学校议

政主张基本上是属于民本政治和开明专制性质的
。

总之
,
黄宗羲在 《 明夷待访录 》 中的思想学说

,
集了古代社会批判思想之 大 成 , 他 的

“
天下为主君为客

”
论接续并大大弘扬了先秦儒学以孟子

“ 民贵君轻
”

论为代表 的 民 本 主

义
。

但从整体水平而论
,
他远未达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高度

,
也不曾提出诸

如民权论
、

君主立宪论
、

虚君共和论之类的学说
。

换言之
,

黄宗羲的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论

仍是他的激烈的社会批判思想的二个组成部分
。

这种思想批判了君主专制和专制君主
,
但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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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废除君主制
,
而是改良君主制

,
限制君权

,
扩大臣权 ( 注意

: 不是扩大民权 )
。

所以
,

先有
“

治法
”
论与近代民主制的法治论有本质的不同

。

三
、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与法家的
“

法治
”

论

有的论著将黄宗羲的先有
“

治法
”
论与先秦法家

“
以法治国

”

的
“ 法治

”

论连接起来
,

构成中国古代的一条封建主义
“

法治
”

线条
。

对此亦不能不辩
。

黄宗羲认为
, “
三代 以下无法

” ,

特别是秦
、

元二代更是
“

非法之法
”
之尤

。

秦
“

焚书坑

儒
” ,

专任刑罚
、

重刑轻罚
,
奉行的正是商鞍

、

韩非的
“

法治
” , 因此首先受到黄宗羲的猛

烈批判
。

他愤怒地指出
:

“
后世之法

,
藏天下于筐筐者也 ; 利不欲其遗于下

,

福必欲其敛 于上 , 用一人焉则疑其

自私
,

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 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
,
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

天下之人共知其

筐雀之所在
,
吾亦鳃鳃然 日唯筐筐之是虞

,
故其法不得不密

,
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

中 , 所谓非法之法也
。 ”

他所描绘的
“

非法之法
”
的特征

, 正是法家的绝对君主主义和重刑主义的
“

法治
” 。

黄宗羲

抨击 州卜法之法
”

就是抨击法家之法和
“

法治
” 。

与否定法家之法和法家
“
法治

”

相应的
,
是他对三代

“

先王之法
”
的由衷赞美

。

他称三

代
“
法愈疏而乱愈不作

” ,
是所谓的

“

无法之法
” ,

这正是荀子等儒家所主张的
“

法虽省
,

足

以遍矣
”

的观点
。

他对君臣关系
、

相制
、

学校的种种构想
,
都体现了明显的儒家民本主义

、

相对君主主义的致思趋向
。

他说
: “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
, 比之如父

, 拟之如天
,
诚不为

过也
。 ” “

天之生斯民也
, 以教养托之于君

。 ”

如是等等
。

这些言论
,
太熟悉 了 ! 无 非是

“

保民而王
” 、 “

作民父母
” ,

都是传统而又传统
、

儒家化而又儒家化的思维方式和论调
。

顺便说一句
,
在中国封建政治和法制体系中

, “
民

”
只是

“
君父

”

的
“
子民

” ,

而不是
“
公

民
” 。 “

公民
”

才是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基石
。

显然
,
黄宗羲的上述言论表明

,
他 并未 走 出

“
君父

”

—
“
子民

”

的思维怪圈
,
尚未达到民主启蒙思想的高度

。

儒家法思想的治国主张重德化礼教
。

黄宗羲说
: “

故治之本
,
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

。 ”

又说
: “

民间吉凶
, 一依 《 朱子家礼 》 行事

。 "’
他特别重视乡饮酒礼

: “
凡乡饮酒

,
合 一 郡

一县之绍绅士子
。

士人年七十以上
,

生平无站清议者
, 庶民年八十以上无过犯者

,
皆以齿南

面 ,
学官

、

郡县官皆北面
,
宪老乞言

。 ”

凡此种种
, 可知黄氏的治国之道大致不 出儒家传统

的
“

礼治
”
之范围

。

他的
`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之论

, 既非民主主义法治
,
亦不 同于法家的

“
法治

’ 。

其实
,
批判现实主义和经世致用是儒学内部固有的思想传统

。

黄宗羲把这两个方

面大大地提升和弘扬了
。

把他说成是儒学的反对派实在是一种误解
。

清末为适应维新需要
,

彰明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
经陈宝深

、

孙家墉
、

翁同抓等联名疏请
,
光绪帝特准 黄 宗 羲

、

顾

炎武
“

从祀文庙
” ,

确认其为儒学正宗
。

此节也可作为我们正确评价黄氏
“

有治法而后有治

人
”
论及其整个政治法律思想的一个参考

。

( 作者单位
:
西 南政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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